
  

上訴案件編號﹕266/2014 

合議庭裁判日期﹕二零一 四年十月三十日 

 

主題﹕ 

審查及確認外地裁判 

 

裁判書內容摘要﹕ 

在審查及確認外地裁判之訴中如被聲請人沒有提出答辯，法院僅

應對請求作形式的審查後確認之。 

 

裁判書製作法官 

 

 

賴健雄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 

卷宗第 266/2014 

合議庭裁判 

 

一、序 

A，澳門居民，其身份資料已載於本卷宗，針對 B，其身份資料亦

同樣載於本卷宗，向本中級法院提起請求審查及確認外地裁判之訴。 

聲請人提出如下的事實和法律理由及請求﹕ 

A，男，成年，離婚，中國籍，持有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編號: 

7XXXXX5(4)，現居於澳門氹仔XX街XX軒XX樓XX。 

針對 

B，女，成年，離婚，居於臺灣XX市XX區XX路XX巷號XX樓;臺

灣XX市XX區XX路XX段XX巷XX號；臺灣XX市XX區XX街XX號XX樓。  

現向 

尊敬的  法官閣下申請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之“臺灣臺北地方

法院家事裁定”(101年度家親聲字第21號)作出審查和確認判決，這一

判決是關於聲請人A與被聲請人B之未成年兒子C親權行使之事件。 

事實及理據如下: 

1.- 於中華民國101年9月27日(即2012年9月27日)，由臺灣臺北地方

法院作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家事裁定”。(請參閱附件一，為著產生

適當之法律效力，請容許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2.- 上述裁判內容如下:  



  

主文 

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C(男，民國XX年XX月XX日生，身分證統一

編號: F1XXXXXX87號)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聲請人任之。 

相對人得於每週六上午9時起至中午12時止，前往XX市XX區XX

路XX巷XX號XX樓或C實際之住居所與C會面交往。 

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由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

第78條，裁定如主文。 

3.- 上述判決是最終判決，且已於中華民國101年10月29日確定。

(請參閱附件二，為著產生適當之法律效力請容許在此視為完全轉

錄)，這已符合《民事訴訟法典》第1200條第1款b項的規定。 

4.- 上述之判決文件的真確性並無疑問，這已符合《民事訴訟法

典》第1200條第1款a項的規定。 

5.- 作出上述判決的法院具有管轄權，並證實沒有出現《民事訴

訟法典》第1200條第1款c項所指不予認可之情況。 

6.- 上述之判決不能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院內提出訴訟已繫屬

或案件已有確定裁判之抗辨，這符合《民事訴訟法典》第1200條第1

款d項之規定。  

7.- 上述之判決已遵守了辯論原則及當事人平等原則，且已將上

述民事判決書送達予該案之聲請人及被聲請人，這已符合《民事訴訟

法典》第1200條第1款e項之規定。 

8.- 最後，沒有包含一旦獲確認將會導致產生明顯與公共秩序不

相容之結果的決定，這已符合《民事訴訟法典》第1200條第1款f項之

規定。 

請求 



  

綜上所述，在完全符合《民事訴訟法典》第1200條所列舉的條件

下，向尊敬的  閣下申請審查和確認這一由臺灣法院之“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家事裁定”(101年度家親聲字第21號)之全部內容，尤其包括聲

請人A與被聲請人B之未成年兒子C之行使親權之訂定。 

聲請人提交了兩份文件，當中包括請求審查和確認的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所作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家事裁定”。 

被聲請人 B 經傳喚後未有提出答辯。 

檢察院依法對案件作出檢閱，表示不存在可妨礙對該離婚證明書

作出審查和確認的理由。 

根據附卷的文件，本院可予認定的事實如下﹕ 

聲請人與被聲請人於二零零三年四月十九日結婚。 

聲請人與被聲請人育有一名未成年兒子 ─ C。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家事庭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七日通過“臺灣

臺北地方法院家事裁定”，判決由聲請人行使 C之親權。(見載於文件

一) 

有關判決隨後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九日轉為確定。(見載於文件

二) 



  

二、理由說明 

雖然《民事訴訟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九條所指的裁判無明示包

括本案所涉及的由外地政府機關發出的判決，然而，經考慮上述審查

和確認之訴的功能，和對上述條文作擴張解釋，本案所涉的親權判決

應視為可通過本訴訟程序審查和確認的標的。 

《民事訴訟法典》第一千二百條就審查和確認外地判決的一般規

定如下﹕ 

一、為使澳門以外地方之法院所作之裁判獲確認，必須符合下列要件：  

ａ）對載有有關裁判之文件之真確性及對裁判之理解並無疑問；  

ｂ）按作出裁判地之法律，裁判已確定；  

ｃ）作出該裁判之法院並非在法律欺詐之情況下具有管轄權，且裁判不

涉及屬澳門法院專屬管轄權之事宜；  

ｄ）不能以案件已由澳門法院審理為由提出訴訟已繫屬之抗辯或案件已

有確定裁判之抗辯，但澳門以外地方之法院首先行使審判權者除

外；  

ｅ）根據原審法院地之法律，已依規定傳喚被告，且有關之訴訟程序中

已遵守辯論原則及當事人平等原則；  

ｆ）在有關裁判中並無包含一旦獲確認將會導致產生明顯與公共秩序不

相容之結果之決定。  

二、上款之規定可適用之部分，適用於仲裁裁決。  

以下讓我們着手審查申請是否符合上述法律規定的一般要件。 

經審查後，本院認為載有待審查及確認的親權判決的文件真確性



  

不存在疑問，且待審查及確認的判決的內容完全清晰和易於理解。 

判決標的屬親權行使事件，同樣訴訟程序亦存在澳門的法律程

序，故其內容亦無侵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公共秩序。 

根據卷宗第 8頁的文件內容，有關判決已確定生效。 

因此，符合《民事訴訟法典》第一千二百條第一款 a、b及 f項的

規定。 

就同一條文 c、d及 e項規定的要件而言，鑑於被聲請人沒有提出

答辯而檢察院亦未有就這等要件的成立提出質疑，且本院依職權審查

亦未見該等前提不成立，故應推定該等前提成立。 

鑑於被聲請人沒有提出答辯，因此，本院僅應對之作形式的審查

後確認之。 

三、裁判 

綜上所述，中級法院合議庭通過評議，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家事

庭發出的“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家事裁定”第 101年度家親聲字第 21號

判決，作出審查並予以確認。 

由聲請人支付訴訟費用。 



  

 

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日，於澳門特別行政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賴健雄 

(裁判書製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João Augusto Gonçalves Gil de Oliveira (趙約翰) 

(第一助審法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何偉寧 

(第二助審法官) 

 


